南安市政府序列2011年秋季考试录用
公务员报名资格复核相关事项的通知

定于2011年10月30日－11月1日上午进行南安市政府序列2011年秋季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资格复核（其中：报考公安系统的资格审查时间另外通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格审查时间：2011年10月30日—11月1日上午（上午8：30－11：30；下午3：00－5：00。）。

二、资格审查地点：南安市公务员局录用流动综合管理科（南安市市政府六楼）。

三、需携带的材料：

1、准考证；2、身份证；3、户口簿；4、《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如因办理人事代理，报到证寄存人才服务中心的，需提供报到证复印件、现工作单位及人才服务中心同意报考证明；如已就业的人员，属国家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报考应提供所任职且具有人事决定权的单位出具的同意其报考、同意辞职或已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5、毕业证书；6、学位证书（如招考职位对学位有做要求）；7、电子注册学历资料，即从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下载的电子注册学历资料，打印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8、招考职位要求的其他证件。
以上1、2、3、4、5、6、8项材料须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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